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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更新資料 

 

本公告乃博士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及13.24A條及香港法例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有關內幕消息之披露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二零一六

年六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七年四

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刊發的公告，其中包括，有關停牌的更新資料（「該些公告」）。

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些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上市地位 

 
聯交所上市部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致函告知本公司，聯交所決定按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

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並要求本公司於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屆滿前至少十個營業

日（即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日提交復牌建議。據此，本公司已就業務發展、

債務重組及安排訂立若干協議。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些協議另行刊發公告。 

 

請注意，提交復牌建議不一定表示本公司之股份將會恢復買賣。因此，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

者於處理本公司之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最新業務發展 

 

本集團繼續通過直營門店、由授權經銷商所經營的品牌店鋪、分銷商及線上商店繼續經營兒童

產品之開發及零售業務。本集團繼續通過其直營門店以及授權經銷商所經營的品牌店鋪出售自

有品牌產品及採購的其他兒童產品。該零售商店網絡包括實體商店及線上商店。本集團亦將產

品出售給分銷商，批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鑒於零售市場的變化，線上購物已較線下購物

愈趨普及，因此本集團力求拓展網上業務。於獲得投資者所提供的融資後，本集團通過授權經

銷商所經營的品牌店鋪加速擴大銷售，擴大客戶群，實現規模經濟，同時擴大直營門店的數量。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i）20間直營門店，包括2間博士蛙365生活館；（ii）



  

由授權經銷商經營的64間品牌店鋪；（iii）10個分銷商；及（iv）12間線上商店。 

 

刊發尚未提供的財務業績 

 

本公司現正編製（i）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全年業績之公告；（ii）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年度報告；及（iii）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

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並將於適當時候公佈。詳細資料將於本公司

另行刊發之公告中作出披露。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的股份將繼續於聯交所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代表 

博士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廖耀強 

閻正為 

Keiran Hutchison 

共同臨時清盤人 

不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鍾政用先生、陳麗萍女士及陳培琪先生。 


